富锦市抗旱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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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178][bookmark: _Toc10505]1 总则
[bookmark: _Toc17170][bookmark: _Toc24500]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13774]建立科学规范、协调有序、快速高效处置干旱工作机制，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少旱灾造成的损失，保障生活用水，协调生产、生态用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7219][bookmark: _Toc14715]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214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黑龙江省抗旱应急预案》、《佳木斯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佳木斯市抗旱应急预案》等，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7520][bookmark: _Toc27915]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农业干旱、城镇供水危机、生态干旱等干旱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26846]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富锦市人民政府设立富锦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分别设立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防汛工作。有关行业（单位）可根据需要设立防汛抗旱组织机构，负责本行业（单位）防汛工作。
[bookmark: _Toc26189]2.1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2.1.1  指挥部组成
富锦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市防指），总指挥长由市长担任，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常务副总指挥由主管农业市领导担任，副总指挥由武装部部长、市政府各分管副市长、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市水务局局长担任。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四个分指挥部：东堤分指挥部、城堤分指挥部、西堤分指挥部、南堤分指挥部。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发展和改革局、市教育局、市工业信息科技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商务和口岸局、市粮食局、市林业和草原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东街道办事处、城西街道办事处、市气象局、佳木斯富锦海事处、黑龙江三环泡湿地保护局、市沿江湿地保护站、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富锦供电公司、中石油富锦经营部、中国联通富锦分公司、中国移动富锦分公司、中国电信富锦分公司、富锦火车站、佳木斯工务段富锦线路车间、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佳木斯支队富锦中队等部门和单位。
市防指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防办）设在市应急管理局，承担市防指日常工作，主任由市应急管理局长兼任。 
2.1.2  指挥部工作职责
市防指统一指挥、组织、监督、协调全市干旱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省委、省政府、省防指和佳木斯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抗旱工作的政策、制度和指令，组织制定、实施全市抗旱应急预案，及时掌握全市旱情、水情、灾情等信息并组织抗旱减灾措施，依法发布全市旱情通告，宣布进入或者结束紧急抗旱期，统一调控和调度全市抗旱水量，督促检查各镇落实抗旱责任制情况，组织调配全市抗旱物资和队伍，协调部队承担抗旱救灾紧急攻坚任务，负责市级抗旱物资的储备管理和调拨工作，组织灾后处置，做好有关协调工作。
总指挥长领导全市防汛抗旱工作。
总指挥负责市防指全面工作。
常务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负责市防指全面工作。
副总指挥（武装部部长）协助总指挥长、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协调、调度部队，指挥民兵参加抗旱救灾紧急攻坚任务。
副总指挥（市政府各分管副市长）协助总指挥长、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开展工作，负责各分指挥部工作。
副总指挥（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协助总指挥长、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调度全市抗旱救灾队伍、物资进行抗旱救灾工作，领导市防办开展抗旱日常工作。
副总指挥（市水务局局长）协助总指挥长、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调度全市水工程，组织实施抗旱应急调水工作。
市防办主任协助总指挥长、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副总指挥抓好全市抗旱日常工作，协调成员单位开展抗旱工作。
2.1.3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正确把握全市抗旱救灾工作的宣传导向，指导新闻宣传单位做好宣传报道工作及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工作。
市委网信办：负责组织全市网络媒体做好抗旱网络宣传引导工作，指导各镇各有关部门加强网络舆情监测、报告、研判和应对处置引导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协调重大抗旱工程和抗旱体系建设。
市教育局：负责组织、指导全市教育系统抗旱工作，组织、指导教学单位解决教职员工和学生饮用水困难问题。
市工业信息科技局：负责组织市内有关工业企业进行药品、食品及抗旱救灾所需应急物资的紧急生产、储运，保证及时供应。推广信息化在抗旱工作中的应用。
市公安局：负责全市抗旱救灾及灾区社会治安保障工作，负责抗旱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保障抗旱指挥、救灾等专用车辆安全畅通，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
市财政局：负责全市抗旱救灾资金的筹集，及时下拨并监督使用。
市自然资源局：协调解决抗旱救灾占地、用地问题。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做好城市供水工作，协助指导全市城市抗旱规划编制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保障抗旱救灾人员及物资设备的公路、水路运输工作。
市水务局：负责全市抗旱水源工程调度管理，提供抗旱技术支持，组织实施全市抗旱水源工程以及其他抗旱工程修复、建设和管理工作。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业旱灾信息的收集、整理，并及时向市防指提供；指导干旱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培育和推广应用耐旱品种，推广应用旱作农业节水技术；指导农业抗旱和灾后农业救灾、生产恢复。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抗旱期间旅游区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市卫生健康局：负责干旱灾害发生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监督、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确保饮用水卫生安全，防止干旱灾害导致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督和处理抗旱救灾中重大安全事 故工作。组织指导协调抗旱救灾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紧急攻坚任务。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协调干旱灾害救助工作，统一调度抗旱救灾物资。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做好职责范围内的抗旱工作。
市商务和口岸局：负责组织协调受灾地区生活必需品以及油料等部分抗旱救灾物资的供应工作。
市粮食局：负责抗旱救灾的粮食、食品的调拨及供应工作。
市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做好本系统内的抗旱救灾工作。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东街道办事处、城西街道办事处：负责所辖区域的抗旱救灾工作。
市气象局：负责提供气象服务，做好气象干旱监测和预报工作，为抗旱工作提供科学、准确、及时的气象信息，并适时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佳木斯富锦海事处：根据旱情发展做好相应工作。
三环泡湿地保护局、沿江湿地保护站：负责所辖区域的抗旱救灾工作。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富锦供电公司：负责抗旱救灾期间的电力供应工作。
中国联通富锦分公司、中国移动富锦分公司、中国电信富锦分公司：负责通信设施、通信网络的安全度汛和防汛通信保障工作，在紧急防汛期提供应急通信保障。
富锦火车站、佳木斯工务段富锦线路车间：负责保障抗旱救灾人员及物资设备的铁路运输工作。
消防救援大队、武警佳木斯支队富锦中队：承担抗旱救灾紧急攻坚任务。
市防指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责制定与本预案相衔接的具体工作方案，报市防办备案。
2.1.4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承担市防指日常工作。贯彻落实上级和本级防指决定，组织开展全市抗旱工作，提出全市抗旱工作部署和决策意见，供市防指领导决策。负责市防指各成员单位综合协调工作。负责市级抗旱物资采购、调拨工作。
[bookmark: _Toc15862]2.2 各镇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职责
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简称防指），在市防指和本级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和指挥本地区的抗旱工作。
[bookmark: _Toc7947]2.3 专家组组成及职责
由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务局、市气象局和相关涉农科研院所等单位抽调专家组成专家组，解决抗旱救灾中出现的重大技术难题，当发生严重旱情时赶赴现场协助地方制定切实可行的抗旱救灾方案，指导旱区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1693]3 预防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31993]3.1  预防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包括预警信号、发布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和发布机关等。预警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信息网络、电话传真、警报器等媒介发布。媒体要及时播发、刊登预警信息，不得删减预警信息。事发地政府要根据预警级别做好相应防范准备工作。
3.1.1  气象干旱信息
气象部门应加强对降水、土壤墒情等信息的监测和预报，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旱灾时，将信息及时报送市防指，并通知有关区域做好相关准备。
3.1.2  水文干旱信息
水务部门应加强对河道等水工程水位、水量等信息的监测和预报，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旱灾时，将信息及时报送市防指，并通知有关区域做好相关准备。
3.1.3  旱情信息
（1）旱情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以及对农业生产、农村人畜饮水、城市供水、林牧渔业、乡镇企业、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损失。
（2）防指应掌握当地水工程蓄水情况、农田土壤墒情和城乡供水情况，加强旱情监测，一旦发生旱情，应逐级上报。发生严重旱情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及时核实，迅速上报。
（3）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的规定上报旱情。
[bookmark: _Toc11468]3.2  预防预警行动
3.2.1  预防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增强全民预防干旱灾害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做好抗大旱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建立健全抗旱组织指挥机构，落实抗旱责任人、抗旱队伍,加强抗旱服务组织的建设。
（3）工程准备。按时完成抗旱水源工程建设任务，对存在病险的涵闸、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实行维修加固。
（4）预案准备。修订完善各类抗旱预案、城市应急供水方案。
（5）抗旱检查。实行以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发现薄弱环节，要明确责任、限时整改。
3.2.2  干旱灾害预警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应针对干旱灾害的成因、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预警防范措施，建立健全旱情监测网络和干旱灾害统计队伍，随时掌握实时旱情灾情，并预测干旱发展趋势，根据不同干旱等级，提出相应对策，为抗旱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各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气象、水务部门及时收集、报告干旱监测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干旱灾害信息的渠道，加强对干旱灾害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2）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召开抗旱工作会商会，对干旱灾害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干旱灾害发生范围和强度以及发展趋势；
（3）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干旱灾害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抗旱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4）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干旱灾害信息，宣传抗旱知识，公布咨询电话。
（5）抗旱应急队伍、负有抗旱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抗旱工作的准备；
（6）调集抗旱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7）加强对引水、蓄水、提水工程和重要抗旱基础设施的保护和维护；
（8）成立抗旱专门工作组。根据抗旱工作的实际需要，有选择的成立以下工作组：宣传信息组、技术指导组、打井队伍调度组、物资保障组、交通运输组、救灾安置组、物价控制组、监察督办组、治安保卫组、通信保障组、医疗防疫组、城市抗旱组。
（9）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22077]3.3  供水危机预警
[bookmark: _Toc15237]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而出现供水危机时，由当地防指向社会公布预警，居民、企事业单位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工作，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水的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30304][bookmark: _Toc25507]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1008]4.1  应急响应的分级与总体要求
根据旱灾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应急响应由低至高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严重）、Ⅰ级（特别严重）四级。
进入旱期，各级防指应全程跟踪雨情、水情、旱情、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预案。
市防指负责跨地区、跨行业和关系重大的水工程调度，其他水工程调度由所属防指负责，必要时，视情况由市防指直接调度。
干旱灾害发生后，由当地政府和防指负责组织实施抗旱减灾和抗旱救灾等方面的工作，并及时向市政府和市防指报告情况。
[bookmark: _Toc8266]对跨区域发生的旱灾，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到临近行政区域的，在报告市政府和市防指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指通报情况。
[bookmark: _Toc20152]4.2 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bookmark: _Toc31359]Ⅳ、Ⅲ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市防办根据情况提出请示，报市防指总指挥（常务副市长）批准，以市防指名义发布；Ⅱ、Ⅰ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市防办根据情况提出请示，报市防指总指挥长批准，以市防指名义发布。
[bookmark: _Toc23740][bookmark: _Toc28114]4.3  抗旱IV级响应
4.3.1  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Ⅳ级响应：
（1）春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 15%至25%。
（2）夏伏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 10% 至 20%。
[bookmark: _Toc14002]（3）1 个镇因旱城镇日供水量低于正常日用水量的 30％。
4.3.2  响应行动
市防办及时向相关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Ⅳ级抗旱应急响应情况。有关乡镇根据本地预案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开展工作。
市防办主任主持会商，市防指相关成员单位派员参加， 做出工作安排。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开展相应工作，市防办将情况报告市防指总指挥及副总指挥，同时上报市委、市政府和佳木斯市防指。
市防办会同气象、水务等部门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指导相关地区和部门启动相应抗旱预案。市气象局掌握有利时机，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市水务局协调组织重要水工程抗旱调水工作。
[bookmark: _Toc14713]旱区防指及时掌握旱情变化情况，做好旱情监测、预报工作；做好抗旱水源的管理调度工作；及时分析了解社会各方面用水需求，并将旱情信息及时报告市政府和市防指。
[bookmark: _Toc19804][bookmark: _Toc1827]4.4  抗旱Ⅲ级响应
4.4.1 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Ⅲ级响应：
（1）春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 25%至35%。
（2）夏伏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 20% 至 30%。
[bookmark: _Toc4505]（3）2 个镇因旱城镇日供水量低于正常日用水量 30％。
4.4.2  响应行动
市防办及时向相关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Ⅲ级抗旱应急响应情况。有关乡镇根据本地预案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开展工作。
市防指副总指挥（副市长）主持会商，市防指成员单位派员参加，做出工作安排。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开展相应工作，市防办将情况报告市防指总指挥长及总指挥，同时上报市委、市政府和佳木斯市防指。
市防办密切监视雨情、旱情发展变化，加强抗旱工作的指导，派出工作组、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抗旱工作，督促、指导相关乡镇和部门启动相应抗旱预案。市气象局掌握有利时机，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市水务局协调组织重要水工程抗旱调水工作。
[bookmark: _Toc30602]旱区防指加强旱情监测，密切注视旱情发展情况，定期分析预测旱情变化趋势，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及时预测分析、监视水量供求变化，加强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根据旱情发展趋势，及时会商，适时对抗旱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及时上报、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 
[bookmark: _Toc22758][bookmark: _Toc22187]4.5 抗旱II级响应
4.5.1  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Ⅱ级响应：
（1）春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 35%至45%。
（2）夏伏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达到 30% 至 40%。
[bookmark: _Toc25497]（3）富锦市城区供水量低于正常日用水量30％。
4.5.2  响应行动
市防办及时向相关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Ⅱ级抗旱应急响应情况。有关乡镇根据本地预案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开展工作。
市防指总指挥组织召开会议，市防指领导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全面部署安排工作，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开展相应工作。市防指组织会商，研判部署全市抗旱救灾工作，督促、指导相关乡镇和部门启动相应抗旱预案，并将情况报告市委、市政府和佳木斯市防指。
市防办加强值班力量，密切监视雨情、旱情和水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旱情预测预报工作，视情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导抗旱，并做好全市旱情、灾情统计报送工作。市气象局掌握有利时机，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市水务局协调组织重要水工程抗旱调水工作。市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bookmark: _Toc26191]旱区防指进一步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预报工作，及时掌握旱情灾情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及时组织抗旱会商，研究部署抗旱工作；适时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报市防指备案；督促防指各成员单位落实抗旱职责，做好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工作，落实应急抗旱资金和抗旱物资；做好抗旱工作的宣传；请示市政府向重点受旱地区拨付抗旱资金，实施各项抗旱措施。
[bookmark: _Toc21946][bookmark: _Toc10328]4.6  抗旱I级响应
4.6.1  启动条件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启动Ⅰ级响应：
（1）春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超过45%。
（2）夏伏季受旱面积占全市播种面积的比例超过40%。
[bookmark: _Toc28590]（3）全市因旱城镇供水量低于正常日用水量 30％。
4.6.2  响应行动
市防办及时向相关防指及市防指成员单位通报启动Ⅰ级抗旱应急响应情况。有关乡镇根据本地预案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开展工作。
市防指总指挥长组织召开会议，市防指领导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全面部署安排工作，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开展相应工作。市委、市政府视旱情发展适时召开全市抗旱救灾紧急会议，全面部署抗旱救灾工作。市防指组织会商，密切监视旱情和水情的发展变化，做好旱情预测预报工作，督促、指导相关乡镇和部门启动相应抗旱预案，及时派专家组赴一线加强技术指导，并将情况报告市委、市政府和佳木斯市防指。
市防办增加值班人员，加强值班，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抗旱救灾工作。市财政局为灾区及时提供资金帮助。铁路、交通运输部门为抗旱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市卫生局根据需要，及时派出医疗卫生专业防治队伍赴灾区协助开展医疗救治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监督、检测生活饮用水卫生状况，确保饮水卫生安全，防止干旱灾害导致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发生。市气象局掌握有利时机，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市水务局协调组织重要水工程抗旱调水工作。市防指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
[bookmark: _Toc28041]旱区各级防指强化地方行政首长抗旱责任制，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企业用水安全，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各级防指要强化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加强会商，强化抗旱水源的科学调度和用水管理，各有关部门按照防指的统一指挥部署，协调联动，全面做好抗旱工作；及时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报上一级防指备案。发生特别重大干旱灾害，严重危及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安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时，市防指经市政府批准，宣布该辖区内的相关区域进入紧急抗旱期，并及时报告佳木斯市防指；密切监测旱情、灾情，及时分析旱情发展变化趋势，密切掌握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情况，及时分析旱情灾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适时向社会通报旱情信息；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抗旱救灾工作；加强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请示市政府向重点受旱地区拨付抗旱资金，实施各项抗旱措施；督促、监督供水企事业单位加强对供水、水源和抗旱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按照要求启用应急备用水源，确保城乡供水安全。
[bookmark: _Toc6617]4.7  基础应急响应措施
4.7.1  常规措施：
（1）利用工程增加抗旱水源。干旱期间，各地要通过打抗旱井、修建二级提水泵站、架设临时提水泵站、修建临时截流工程、修建固定储水罐、依法启用企业自备井、动用城市备用水源等措施，努力增加抗旱水源。使用再生水、退水等非常规水源。组织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2）采取紧急时期的限水措施。农业干旱采取各压缩用水定额措施，缩小农业供水范围或者减少农业供水量，维持作物不死苗；城市采取限量供水，定时供水等措施度过缺水难关，必要时关闭洗浴、洗车等高耗水行业，限制或者暂停排放工业污水，限时或者限量供应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等措施。组织向人畜饮水困难地区送水。
（3）启动抗旱服务组织跨区域支援旱区。全市发生较大以上级别干旱或部分乡镇发生重大以上级别干旱时，市防指协调统一调度全市抗旱服务组织，通过赴旱区打井、架设临时引提水设施、流动浇地、租赁设备等方式，支援干旱地区的抗旱工作。
4.7.2  申请调水措施
必要时，市防指向上级防指提出调水申请，由省防指协调省交通运输厅和大顶子山航电枢纽或省电力公司和莲花水库应急加大放流，缓解我市旱情。
[bookmark: _Toc4824]5 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14388]5.1  信息报送和处理
雨情、旱情、水情、灾情等抗旱信息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
抗旱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了解情况，随后补报详情。
属一般性雨情、旱情、水情、灾情，按分管权限，报送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值班室负责处理。凡因灾情较重，一时难以处理，需上级帮助、指导处理的，经本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同志审批后，可向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值班室上报。
凡经本级或上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采用和发布的干旱灾害信息，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应立即调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bookmark: _Toc13767]5.2 指挥和调度
出现旱灾后，事发地防指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视情成立现场指挥部。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市防指报告。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判明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并及时上报事态的发展变化情况。
事发地防指负责人应迅速上岗到位，分析事件性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照规定的处置程序，组织指挥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发生较大及以上干旱灾害后，市防指应派出由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领导，指导工作。
[bookmark: _Toc22534]5.3  信息发布
抗旱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
旱情、旱灾由市防指统一审核、发布；与抗旱有关的水文信息由市水务局发布；与抗旱有关的气象信息由市气象局发布。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bookmark: _Toc13460]5.4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事发地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抗旱应急的处置，在紧急抗旱期，事发地防指根据抗旱工作的需要，有权决定在其管辖范围内征用人员、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参与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22652]5.5  应急响应结束
当干旱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时，市防指可视旱情，宣布结束应急响应。Ⅳ、Ⅲ级应急响应的结束由市防办根据情况提出请示，报市防指总指挥（常务副市长）批准，以市防指名义发布；Ⅱ、Ⅰ级应急响应的结束由市防办根据情况提出请示，报市防指总指挥长批准，以市防指名义发布。当地政府积极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尽可能减少干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bookmark: _Toc30144]6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8691]6.1  善后处置
依照有关紧急抗旱规定征用或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
[bookmark: _Toc29836]6.2 总结评价
抗旱工作结束后，各级防指应针对抗旱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总结、分析、评估。引进外部评价机制，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对抗旱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总结经验，找出问题，从抗旱工程的规划、设计、运行、管理以及抗旱工作各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进一步做好抗旱工作。
[bookmark: _Toc3479]7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233]7.1  通信与信息保障
通信部门负责保障防指通信畅通，确保与外界的联络。广播、电视、互联网、报刊等媒体以及手机等通信运营企业应确保抗旱救灾、气象、水文等信息的及时播发、刊登和以短信、微信等形式发布。
[bookmark: _Toc31478]7.2 应急救援保障
市防指协调市水务局统一调度全市11支镇级抗旱服务组织开展全市范围抗旱救灾工作，各级抗旱服务组织主动开展本辖区范围内的抗旱救灾工作。
救灾人员进入受威胁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照要求为救灾人员配备防护设施，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事发地防指应按照当地政府和上级指挥部的指令，及时发布通告，防止人、畜进入危险区域或饮用被污染的水源。出现旱灾后，市防指应组织卫健部门加强对受影响地区的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
[bookmark: _Toc20429]7.3  技术与服务保障
充分发挥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的土壤墒情监测站点和地理信息遥感系统监测采集全市旱情信息，为宏观分析全市抗旱形势和作出抗旱决策提供支持。
[bookmark: _Toc2865]7.4 奖励与责任
对抗旱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市防办申报，经佳木斯市防指上报省防指，由省防指进行表彰和奖励；对抗旱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对抗旱工作中致伤致残的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工作生活照顾。对危害抗旱工作的，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7931]8 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30384]8.1  宣传和培训
8.1.1  公众信息交流
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等方面的公众信息交流实行分级负责制，一般公众信息由防指负责同志审批后，可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
出现大范围的严重旱情，并呈发展趋势时，按照分管权限由市防指统一发布旱情、灾情通报，以引起社会公众关注，积极参与抗旱救灾工作，并将情况及时报告上级防指。
8.1.2  培训
采取分级负责的原则，由各级防指统一组织培训。培训工作应做到合理规范课程、考核严格、分类指导， 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8.1.3  演练
抗旱服务队伍应该针对当地易发生的各类旱情有针对性地每年进行抗旱应急演练。
各级防指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本预案至少每3 年进行1次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8312]8.2 预案更新
市防指负责组织对预案进行评估。原则上每5年对本预案评审一次，并按程序进行修订。各镇防指可以根据本预案制定相关地区的抗旱应急预案。
本预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修订：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 做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bookmark: _Toc22920]8.3 预案实施（生效）时间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2452]9 名词术语
抗旱应急预案：是在现有工程设施条件和抗旱能力条件下，针对不同等级、程度的干旱，预先制定的对策和措施，是各级防指实施指挥决策的依据。
抗旱服务组织：是由水务部门组建的事业性服务实体，以抗旱减灾为宗旨，围绕群众饮水安全、粮食用水安全、经济发展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用水安全开展抗旱服务工作。其业务工作受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和上级抗旱服务组织的指导。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各种形式的抗旱社会化服务组织。
紧急抗旱期：发生特别严重干旱，严重危及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安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旱区防指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宣布本辖区内的相关行政区域进入紧急抗旱期，并及时报告上级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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